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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百三十五次會議 

一九五一年三月七曰层期三1^後三時在紐約成功湖果; 

主席 M r D V O N B A L L U S E C K (行蘭J 

出 席 者 下 列 各 國 代 表 巴 西 、 中 阈 、 厄 瓜 多 、 

法蘭西印度、î«ï蘭土耳其、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阈 

聯S&、大不列顦及北愛爾蘭聯合T國、美利堅合衆 

阈、南斯拉夫 

臨時議事日程（S/Agenda 535) 

― 過 譏 事 日 程 

二 印 度 一 巴 某 斯 坦 問 題 

( a ; 一九五〇年九月十玉B聯合國駐印度及巴 

某斯坦代表致安全理事會主席函附送報吿 

書 （ S / 1 7 9 1 及 S / 1 7 9 1 / A d d 1) 

( b ) —九:ff〇年十二月十四日巴某斯坦外交及 

英 邦 i t 事 務 郯 長 關 , 印 鹰 一 巴 某 斯 坦 問 

題致安全理事會主席面（S/1942) 

通過議事日稃 

溝事日程 

印度-巴基斯坦問翹（績前） 

鼷 主 席 之 邀 請 巴 > 1 & 斯 坦 代 表 S i r Mohammad 

Zafrulla Khan 安全理事^議席。 

― S i r Mohammad Z A F R U L L A K H A N (巴某斯 

坦）理事會昨天午後休會時〔第五三四次*蘸〕本 

入OF擬提到印度代表的建議〔^五=三次會蘸〕卽 

安全理事會似可按Sir Owen D i x o n 在 其 報 吿 書 ' 內 

所作的類似建瀵同意這件事酶現在應由當事雙方 

主動,並應譲雙方直接談判去解决爭端 

二 理 事 ^ 知 道 自 從 發 生 這 項 爭 镚 之 後 巴 

^ 坦 玫 府 卽 曾 一 再 努 力 與 印 度 政 府 談 S 5 T 法 達 

成公本解决瞜什米爾間題的辦法最早一次W努力 

在各外族人民侵入瞜什米爾之後就立卽進行理事 

參閲安全理事會it式紀錚,，五年，一九五0年九月至 
十二月補編，文件S/1791 S/1791/'\dd lo 

會 當 記 得 邪 個 時 候 曾 , 人 代 表 巴 某 斯 坦 政 府 向 印 

度 政 府 建 議 這 件 , 情 應 交 由 各 ^ 國 I S 督 辦 理 並 由 

那 二 位 ^ 督 佈 吿 呼 灝 恢 復 法 律 和 秩 序 巴 某 斯 坦 允 

3^若這種呼灝小能使各外族入民從査謨啄什米爾邦 

領 土 撤 退 巴 某 斯 坦 準 慷 聯 合 印 鹰 採 取 軍 事 動 把 

各外族人民逐出該邦領土 JÊ在辦到一點之後不論 

這是二位總督聯合籲的結果或可,£不得不株取的 

軍 事 行 勋 的 結 果 治 理 該 邦 卽 由 二 位 總 督 負 â。 那 

二位總督應卽在S邦內進行龃織及银行自由和公ff 

的全民表決的事宜俾可確定該邦人民究願加入印 

度,戈加入巴J6斯坦 

三 本 人 仍 爲 對 於 當 時 發 生 的 情 勢 這 是 最 

公 平 不 > â 的 解 决 辦 法 對 於 歸 屬 問 題 的 爭 端 這 也 

是最公牛的解决辦法沒有人能說這榑辦法將讓巴 

某斯坦或印度佔到什麼便宣而這就是本人認定那 

是一梯公平解决辦^的理由。 

四 當 時 所 發 生 的 困 難 f ï f f 醞 醪 的 初 期 中 可 

是那種解决辦法未爲印度政府所同盲rfS它所提出 

來 的 主 要 反 對 原 因 是 爲 了 雀 法 上 的 理 由 它 不 願 

" 代 表 它 行 事 的 乂 需 權 力 授 與 它 的 總 督 。 反 之 巴 

某斯坦卻準備"乂需權力授與它的總督。印度锶理 

所 提 出 來 的 辦 法 卽 係 答 覆 是 項 建 昨 天 午 後 本 入 

在請各位/fe意印度總理十一月八日電文的第十和十 

‧‧4殳時卽曾官讀該堪文中所提該辦法之一部份。 

h這是我們初次設法想與印鹰政府解决所發 

生 的 問 題 。 此 後 歷 經 一 九 四 A 、一九四九、一九五 

‧甚至一九五一各年，我們曾多次努力餐如果可能 

的 話 由 S f e 判 去 得 一 解 决 t B 這 ！ ^ 努 力 辆 效 果 我 

用不肴！^說或請理事會注意這？^^事情舉行過的談 

話 和 交 換 ^ 的 通 訊 都 沒 有 發 生 任 何 切 實 效 果 因 此 

本人敢說若建譏由雙方自行談判去解决這件事情J 

那是7^全不切現實的 

六 昨 天 午 後 本 人 曾 向 理 事 會 , 稱 關 , 瞜 

什 米 爾 的 爭 端 印 度 和 巴 某 斯 坦 之 M 現 在 巳 , 了 一 

件 國 铋 定 。 困 難 之 處 每 非 在 印 度 去 加 f c l 實 施 

安全理事會、安全理事會所派代表、和英邦協各位 



總理力搽一再努力， tB他們都辦法打開僵局現在 

如果建譏這種僵局蛾缡由雙方果行談判，就可W<(艮 

容易地解决，卽等护說安全询M現在應赏放棄它 

關於這項爭端的職務而且應赏讓阈際和平去冒印 

度和巴某斯坩之間爭端艤績存在一事所引起的更多 

危險 

七 關 於 這 - 骷 , R 1 度 代 表 在 提 出 他 的 建 議 時 

曾 請 安 全 理 事 會 / 4 意 一 件 新 聞 報 導 據 他 說 是 : ! 月 

二十日從瞜喇某發出的，內稱由瞎计米爾!《：府的前 

首 長 S a r d a r Mahammad Ibrahim K h a n 曾 表 " ^ 意 見 

謂 所 有 印 度 與 巴 》 斯 《 的 爭 端 包 括 關 於 什 米 爾 

的 爭 端 在 内 可 由 印 度 與 巴 某 斯 ± 0 雙 方 互 相 磋 商 

解 决 。 卽 或 如 此 , 卽 或 S a r d a r Mahammad Ibrahim 

Khan曾講過這句話那也蛾是一個人的意見或希缀 

iflia 而他估計W6相磋商藉謀解决的可能性時 

也 ， 是 錯 戟 的 這 ， 不 是 S a r d a r Mahammad Ibrahim 

K h a n 在 講 一 項 事 實 。 賁 際 上 S a r d a r Mahammad 

Ibrahim K h a n 並 沒 , 說 過 某 新 聞 j i 訊 f f i 指 爲 是 他 所 

SftW話。 

A Sardar Mahammad Ibrahim Khan 顯然是看 

到了那件新聞指爲他所說的話，所J«l發了一個電報 

給安全理事會*席，電文如下 

印度新闢信託ffd:所稱及印度代表所引之 

本八聲明完全不 ï io代表本人觀點並終刊載於 

一九•£ 一 年 二 月 二 十 三 日 巴 皿 坦 , 之 本 人 

mm其正確之全文如下 0 

我 們 可 得 安 全 理 事 會 現 在 所 計 論 的 决 議 M s 

草lis 〔S/2017〕是在二月二十一日下午提交理事* 

的那時巳是印度大陸上的二月二十二日了 

dar Mahammad Ibrahim K h a n 的 聲 明 是 在 二 月 二 十 

三日發农的。他所引的聲明全文如F 

英^代表圑向安全理事會所提出之决譏 

象^集與理事會在其Ai前决譏集中所採取之立 

場實枏背馳，等;》^息印度之頑強態度。 

Sir Owen Dixon在其報吿中所主張由赏事 

雙方自行解決爭端之提桊業被否决,殊堪欣慰 

本八建遘應請安全理事會命令印度政府及Do 

gra政府禁Ik其;！舉擬議之該邦立憲大會，因 

除 普 逼 之 全 民 表 决 " 外 喀 什 米 爾 民 决 難 満 

意也。 

" 關 於 仲 裁 一 點 本 人 " 爲 應 預 行 成 立 仲 

裁 機 構 列 入 决 議 案 內 ， 俾 可 在 與 二 政 府 談 

判時若發生任何意見不同之處，可立卽提請仲 

裁。 

«謨瞜什米爾應爲一個單位，在舉行全 

民表决時仟何政府或政戴灼不得行使職務 

安全理事會應保^該邦被印鹰佔據部份 

之 回 教 A R不致因被;>^挨餓成被施行恐怖的手 

段而逐出 

九 所 " 安 全 理 事 會 會 明 白 S i r Benegal R a u 在 

他的三月一日發言中關於該聲明所稱各節，决非出 

自 Sardar Mahammad Ibrahim K h a n 之 口 。 , 什 麼 新 

簡 通 會 把 這 - 點 槁 錯 ， 殊 難 想 像 ， 除 非 那 篇 聲 

明是它自d編製出來的，因爲我所引的聲明的確提 

到這一點 i n 與 據 說 是 S a r d a r Mahammad Ibrahim 

K h a n 所 講 的 話 I F 好 相 反 。 他 說 

Sir Owen D i x o n 在 其 報 吿 中 所 主 張 由 赏 

事 I t 方 自 行 解 决 爭 端 之 提 索 樂 被 否 决 殊 堪 欣 

一 0 因 此 本 A 業 巳 說 過 ， 卽 使 S a r d a r M a 

hammad Ibrahim K h a n 講 過 據 說 是 他 所 講 的 話 那 

實在也是與問題不相干的。那不過是一個個A的實 

見 推 測 而 巳 。 0 * 實 P ^ L 他 沒 , 講 過 印 度 代 表 所 請 

安全理事會注意的話 

一一我們;^聽從仟何這镩S»吿，結果將怎麽 

樣 呢 ？ 它 將 使 印 度 更 可 鞏 固 其 在 什 米 爾 的 地 位 

蛾 績 S 計 劃 地 強 ^ 或 軀 逐 更 多 回 教 徒 往 巴 某 斯 坦 

成爲難民，坨使非回教症遷入居住，藉可變更^^口 

的構成。 

一二印度代;^那一天發言時稱《TH "米爾的情 

形 現 在 a 趨 安 定 如 再 去 擾 動 殊 堪 惋 惜 — — 大 槪 便 

是捎再努力sa法和平解决那個爭嫱。所; i正在安定 

下來的情形其中一個局面便是回教徒難民不斷地 

自 瞜 付 米 爾 # 入 巴 某 斯 坦 據 我 們 所 得 到 的 情 報 

——這赏然不是根據我們任何一人的個入消ft因 

爲我們無法進入該山谷——人口業巳發生很多替 

換 1 È 仍 在 進 n 之 中 卽 來 自 印 度 的 難 民 ̶ ̶ 

W難民身份往印度者，非回教徒̶̶ IF在被安插 

在嘴什米爾領土內 

一 三 事 實 具 相 是 f t 什 米 爾 1 6 沒 有 一 件 事 I t 在 

安 定 F 來 。 大 多 數 人 民 t^ j 被 武 力 滕 制 肴 這 種 情 形 

若能稱爲安定若指嚓什米爾大多數人民在過去三 

年 半 中 被 縛 在 摔 問 檯 丄 是 安 定 ] ^ 來 那 是 小 錯 的 

他 們 幸 舾 還 4 存 着 大 槪 他 們 覺 得 這 》 人 巳 漸 將 斷 

氣 因 此 這 種 ; a 程 便 可 W 稱 爲 情 形 漸 趨 安 > ^ 了。 

一 四 除 非 瞜 什 米 爾 人 民 , 完 全 的 權 利 絕 對 地 

和自由地不受任何咀礙或影響或膨力，决定該邦 

應 加 入 印 度 或 加 入 巴 * 斯 坦 情 形 决 難 安 定 下 來 



解除軍慷的權力——這是g|用Sir Gladwyn Jebb 

二月二十一日所說的話〔第"E三二衣會議〕——對於 

該邦政府的職權行使有效的監If最後Ife就雙方對 

實行此等職ftB了能發生的任何實見不同之處，包括 

雙方所接受並繼櫝接蹵的委員會二决議集内所载圑 

際 铋 定 的 任 何 辭 旬 的 解 释 在 內 加 以 判 ; é 同 時 

安全理事會應嘱令印度和巴某斯坦撤退他們的审 

隊 I f e 對 聯 合 國 代 表 執 行 其 職 務 予 W 充 分 合 

作。 

四三隳於安全理事會現在巳得>^關护在咪什 

米爾召集該邦立窻大會一瀵的情報我們膺請印度 

不在咪什米爾召開立憲大會1Ê不要作任何企阖單 

方 面 决 定 該 邦 前 途 的 行 爲 安 全 理 事 * F 株 取 這 棟 

行動便可對於印度政府官稱它準慷實行一九四八 

年八月十三日和一九四九年一月玉日兩决潘TFE內3 

政 府 所 負 義 務 的 聲 明 ， 最 後 和 確 定 的 測 驗 

四 四 因 此 在 理 事 會 前 面 的 决 ^ 應 依 

本 入 所 指 明 之 處 酌 加 修 改 該 决 i â ^ 草 â f e 內 , 幾 

句 應 行 删 * 有 其 他 G 干 句 子 則 應 行 修 J F 。 例 如 分 

段 四 ( 三 ） 有 關 調 罄 疆 界 的 B 了 能 實 際 上 等 , 局 部 

瓜分該邦>^分段違反一九四八年八月和一九四九 

年 一 月 兩 决 內 所 載 的 國 際 1 * 定 應 行 删 去 。 這 

是 印 度 和 巴 某 斯 坩 所 都 沒 有 請 求 過 W 咪 什 米 爾 的 

二 個 主 要 政 黨 阈 民 大 會 黨 和 回 教 會 瀵 黨 也 沒 有 

提 出 過 任 何 這 類 請 求 。 事 實 J 所 , 各 政 黨 都 反 對 這 

項 建 ^ 二月二十四日曾從新德甩傳出SheikAbdulla 

就 這 一 點 所 锬 表 的 最 近 官 言 本 人 係 引 二 月 二 + 五 

日的巴甚斯i0時報，èhe.k AbduIIa 就 ^ 决 案 發 

表聲明時，據報曾說過 

最 近 之 决 又 暗 矛 建 杀 在 作 最 後 處 置 

時瓜分該邦使印度及巴基斯坦可各镌得其一 

分 此 項 辦 法 大 S 使 査 ^ 瞜 什 米 爾 邦 ; a 解 _ » 

不復成爲一>è扭織的單位之危險，結果將他 

人民失去其邦阈之生存與特徵 

四 五 本 人 現 在 無 需 再 ， 細 討 論 該 決 i * * ^ 

步 伊 遇 , 需 要 時 本 人 當 再 加 以 細 討 喻 本 人 臆 

管 我 們 目 前 係 注 意 主 要 的 厫 則 問 題 卽 - 九 四 八 年 

八月和一九四九年一月的兩件決讖^業經雙方認可 

接 受 安 全 理 事 會 K 努 力 實 施 該 二 决 案 該 二 

决讖il的鹅個目標節爲進行、钮織及舉行自由和公 

iF的全民表决我們乂肩時時刻刻/±意着這個目標 

我們乂竭採驭一切乂要步驟，乂求遽到那偭目櫸 

一切步糠務不可使全民表决的自由及公正受到絲毫 

損害。 

四 六 印 虔 代 表 提 起 咪 什 米 爾 人 民 的 利 益 這 

T F 是 瞜 什 米 爾 A 民 所 耍 的 利 益 他 說 

咪 什 米 爾 的 人 民 非 動 產 可 " 依 硬 

性 公 式 " 加 以 處 ^ 他 們 的 前 途 乂 肩 A J I 他 們 自 

己的利益爲前提1FE依8?他們自己的顢F3加"决 

定 

四七現在首沒有人建議，瞎什米爾的人民膺 

依呷什麼硬性的或他榑公式加W處賡人們所始終 

^持的是這一點，凡可能會A使瞜什米爾任何一悃 

人就本問題我亍16不是他的自由意*的因素，我們 

必須把它除去這是一侗硬性的公式嚙？引用印度 

代 表 的 話 ， 這 是 可 W 使 咪 什 米 爾 入 民 " 他 們 自 己 

的 利 益 爲 並 依 ! P 他 捫 自 己 的 願 ^ I 决 定 他 們 

的前途的唯一 IF則。 

四 八 本 業 a 講 過 大 多 數 這 》 人 民 已 在 最 

專 制 的 苛 政 之 下 受 了 一 多 年 的 痛 苦 現 在 他 們 J F 

刺 刀 的 懊 久 威 脅 和 恐 怖 之 F 生 活 着 * Œ 疑 地 他 

們 的 前 途 " 续 以 他 們 自 己 的 利 益 爲 前 f ê l f e 依 他 們 

A 己 的 顔 " ^ 去 决 定 倂 臧 , 在 自 由 的 全 民 表 决 中 去 

投^的喀什米爾人民方能依照他們自己的利益和願 

望 决 定 他 ( R 自 己 的 前 途 。 我 們 更 奢 的 要 求 ， 

如 不 能 達 到 這 一 點 我 們 也 是 不 會 满 足 的 

W 九 印 度 代 表 講 起 過 巴 某 斯 坦 的 譲 步 並 

稱印度不能再讓步了。我們並不耍求它讓歩由自 

由 和 公 平 的 全 民 表 決 去 决 定 這 個 問 題 是 小 是 讓* 

昵 ？ 這 若 是 讓 步 那 是 對 , 讓 步 呢 ？ 印 度 代 表 那 一 

天把印度的情形和瞜什米爾的愦形描寫得很動聽。 

若舉行自由和公;IF的全民表決，而他所描寫的情形 

是實PÇF狀卫，那麼瞜什米爾的毎一個/都將投^加 

入印度了印度應當熱？"I推動成就這件事情 

- f i O 本 人 " 前 曾 在 安 全 理 事 會 裏 講 ^ , 今 天 

再聲明一下，理事*若認爲本人的任何提Ils將使卽 

懊蛾: i>一個選民違反他的自由意*而投^,那件提 

象便應否决。對於印度的每一件 lé i fe也肩援用同 

一檸準 

E - 本 A 是 存 耍 求 讓 步 喁 ？ 本 八 是 在 《 引 用 

一種硬性的公式嗎?安全理事會的a任是很淸楚的 

木 人 並 奢 ^ 祇 , 這 樣 我 們 方 能 爲 喀 什 米 爾 入 民 

猹取自决權 Sir Glad、v、n Jebb於二月二十一日發 

言時〔^五三二次會i^〕說起下面的話，卽抱此榑粽 

本八希^不綸過去雙方威覺何種困難， 

今 後 都 能 衷 T 承 — 項 " 則 惟 有 撤 : 或 斛 散 

有關各方的駐軍，另調無意左袒仟何一方的聯 

合國武力前往接防，纔是瞜什米爾民F公正表 



稃 或 黉 施 方 法 镟 生 了 異 譲 - 方 堅 持 應 食 接 受 它 對 

件於那協定W解稃，16加"寶施對方不承認那種 

解 释 爲 J F 赏 如 果 像 本 的 情 形 一 樣 凡 和 解 、 钤 

旋或其他調停的努力力吿失敗時，試間除了仲裁之 

外究竟怎麼纔能解決這镩爭嬙呢？ 

三 三 譲 我 們 暫 時 假 定 錯 ^ 完 全 在 巴 某 斯 坦 方 

îta我的那位博舉的朋友充其量也只能這様說了罷。 

讓我們假定鬮於阻礙解决辦法之實行的每一件事情 

都 鹰 赏 怿 巴 苺 斯 坦 都 是 它 錯 了 。 好 罷 巴 某 斯 坦 

甩 在 說 讓 一 瓶 公 平 的 赏 局 來 绸 査 這 件 事 情 並 吿 

訴键方，他們的義務是什麼。讓雙方都聲明我們 

就 在 此 地 此 ^ 同 意 他 吿 f f 了 我 們 什 麽 是 我 們 的 義 

務 之 後 我 們 將 充 分 履 行 這 些 義 務 。 

三 四 假 定 我 們 是 錯 的 試 問 除 此 J d l 外 還 要 我 

們做些什麼？無論如W印度祇能說它是對的，我 

們是錯的很好。那就讓我們去找一個人來吿 f f我 

們，什麽是我們的義務，16吿訴印度什麼是*È的義 

務̶̶JË讓我們大家同盲去做他吿訴我們的事It 

三 五 巴 某 斯 》 巳 ^ 畔 多 次 表 S 願 意 用 仲 裁 方 

式解决它與印度之間未了的爭嫱我祇，請理事會 

注 意 巴 某 斯 坦 理 的 一 個 聲 明 那 個 聲 明 是 在 現 f f 

被稱爲决不戦爭宵言W往來函W中説起的。我相 

信 那 些 函 件 業 鋅 公 佈 巴 某 斯 坦 理 在 其 一 九 五 ‧ 

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致印度/â理函^三段內稱 

本入威毚我們若想前進。我們K:*MiF戚 

炎竟是什麼事使印度不能接受我的决不戰爭宵 

雷。我檢訂我們之閱的函件卽了然於困難所 

在厥爲貴圃政肝不願就任何爭執之處W公平仲 

裁方式代替武力威脅及實際使用武力印度不 

顔就任何未解决之爭嬙接受公平仲裁人之裁 

定 巴 基 斯 則 願 意 並 一 向 都 願 意 就 我 們 之 閫 

毎一個未解决之爭端接受公平仲裁人的裁定 

S 六 我 們 還 能 叫 巴 某 斯 坦 或 者 盼 望 巴 某 W t f 

對护W和平方法解決阈!^爭端作€大的、獻喁 f本 

人 業 a 說 過 讓 我 們 暫 時 假 定 我 們 的 博 學 和 卓 越 

的印度朋友所提出的每一項指控都是確憨有據的 

好 罷 ， 我 們 去 請 求 忡 裁 我 們 將 被 判 失 敗 我 們 準 

備冒這個危險印度爲什麼不熱4^抓住這樣一個公 

平機會使它所認爲自己有理的每一件事情都可得眵 

訴的裁定呢？ 

三 七 這 便 是 安 全 理 事 會 法 解 決 的 t t 勢 

卽印度雖官稱遵守該二决讖Ik裏 f i所載的國際協 

定並《申它的認可和接受之肯，伊事實上卻不肯 

加W實行 

兰八印鹿代表之担絶接受瑰由安^理事會言寸 

喻 中 的 决 讒 集 亨 * 便 是 癍 度 頑 強 的 最 近 例 I f 

他 所 提 出 来 的 反 對 ^ 决 瀵 * 的 主 耍 理 由 便 是 ^ 决 ^ 

a s 贊 成 S i r Owen Dixon 主 張 解 除 軍 慷 的 提 gSo 依 照 

印度代表那榑主張超越了一九四八年八月十三日 

和一九四九年一月五日兩决譏粜的規定。 

三 九 本 人 W 前 曾 理 事 會 說 明 ^ 該 二 决 ^ 

把解除軍慷的程序分爲二悃階！:殳卽休戰階段和 

全 民 表 決 階 I 木 人 不 擬 甫 予 引 述 昨 天 本 A f ï 向 

理事會講過。印度反擬在第二階段中资行的某項 

»情，^爲那是應當在第一階段中實行的。Sir Owen 

D i x o n 威 覺 到 若 能 解 決 印 度 所 提 出 的 困 難 也 , 针 可 

助於推進這件事情，所W提出了一個解除軍備 

的 計 割 建 在 一 侗 階 段 中 辦 完 解 除 軍 備 所 " 糠 

個解除軍慷問題顒然是可W在該一階段中辦理的 

印 度 反 對 那 榑 辦 法 說 那 種 辦 法 《 同 時 ^ 法 處 理 該 

邦 的 軍 隊 問 題 我 們 若 須 在 一 個 階 段 中 閱 處 理 賴 

個解除軍備間題我們便乂绢處理該二決譁泰所擬 

處 理 的 一 切 事 項 卽 全 部 巴 某 斯 坦 軍 隊 、 自 由 瞜 什 

米爾軍隊、印s軍隊、和該邦軍隊及國民軍本人昨 

天a經指出過，一九四九年一月《日的决譏衆分段 

四 ( a ) 內 會 特 別 提 起 該 邦 軍 1 ^ 

四 〇 嗣 後 S i r Owen D i x o n 也 採 納 了 同 樣 的 f 

® 擬 同 時 處 理 罄 個 解 除 軍 慷 問 題 要 是 把 一 項 文 

件內所規定的實施方法改變了當然就會引起若干 

ft勖倂目檫仍舊是一樣的郎《1該邦解除軍備牵 

可W擎行公平和:IF直的全民表決的If度。於是他提 

出 他 的 方 案 倂 就 , 人 反 對 說 剁 個 方 i s 違 反 那 二 

件 决 讒 衆 印 度 不 肯 那 二 件 决 譏 â « 所 説 的 做 它 

說 那 二 件 决 議 ^ 別 有 所 指 印 度 不 同 意 把 爭 ? 提 交 

仲裁，g不願意去做它因鎏於自由瞜什米爾軍隊的 

解 散 和 解 除 武 装 樂 a 應 允 去 做 它 ; m 且 不 願 

意 做 S i r Owen Dixon所建讖的事情 

四一 f f f這個階段中我們所管做的蛾不過是 

另 外 一 次 調 解 而 巳 那 麽 全 部 爭 襯 的 , 史 吿 訴 我 們 

它 將 遭 遇 W 前 各 次 調 解 的 同 樣 結 局 那 些 苦 痛 地 , 

急地等待着安全理事會採取行勖解決這個最危險的 

問題的人們，將不得不得到一項結喻越爲安全理 

事會不擬處理*È爲聯合國主要機構負>&義務須處 

理的事情。 

四二那麼我們建f#些什麼或者可Jdl推進這件 

事It的辦法呢？我們主張安全理事會應委派一位聲 

譽卓著和地ftf艮髙的著名人物去^法赏施國際t& 

定，並實行S的實施辦法，Ife且應予W履行職ftW 

全 權 包 括 調 開 或 解 散 所 ; ^ 當 事 各 方 的 軍 隊 " 資 執 

S 



在FP度二方面，凡主張印度應放fee喀什来爾的仔何 

建>ii都引起反戚 

- f 凡主張印度放鬆瞎什米爾的任何建 

都引起印度的憤慨因爲巴》斯坦的政府和>\民要 

A這一點，在印度入眼光中看起來他們便成了搔亂 

和平者和煽動戰爭者。印度要勒死瞜什米爾，不蹵 

別入"P沙凡對於它的背約和在瞜什米爾的竒政提 

出 抗 ? S 的 任 河 I * 聲 都 是 刺 耳 的 人 們 可 以 體 會 到 

它 這 榑 綷 過 敏 之 處 ， 當 然 不 能 盼 八 們 對 t 表 

示同 l t。 

一 六 S i r Benegal Rau又提起巴某斯坦境內威 

脅 以 戰 爭 解 决 咪 什 米 爾 題 的 官 傳 大 槪 這 是 暗 S 

祇,F卩度倡導和平不主《 lê暴力而巴某耶坦則爲 

戰 爭 販 子 爲 了 瞜 什 米 爾 間 題 ， 巴 某 斯 坦 人 民 的 t 

褢 " 前 的 確 有 1È且現在仍舊有很大的銜勖。我摔 

庸否認那裨情勢往往發展到爆發甩度這可W表亍 

巴 某 斯 坦 對 於 這 個 問 題 的 I t 淸 激 ？ 度 < B 印 度 方 

面 W 戰 爭 或 好 戰 政 策 的 威 脅 也 可 S n I f c W 除 了 

若干時候W前印度境內向巴某斯ifl邊界《1兵的若下 

軍事行動之外——È的唯一目標祇在威嚇巴某渐坦 

f1% Hindu M a h a s a b h a 會 主 席 M r K h a r e 的 一 

Hindu M a h a s a b h a 是 一 個 A 耍 政 印 度 聯 

s a 主 席 鼉 近 贫 向 它 致 祝 頌 之 意 我 順 便 提 - 下 H i n 

du M a h a s a b h a 是 一 憫 純 粹 社 F 性 印 ; S 教 钳 織 這 ^ 

W刊載护一九五-年二月二十二日各報 M r 

K h a r e 的 解 决 辦 法 簡 單 而 痛 快 對 於 瞜 什 米 爾 他 

說 解 央 辦 法 卽 進 攻 它 把 Ë 併 入 版 鬮 

一 七 再 就 這 一 點 多 引 譜 什 糜 言 淪 是 沒 * 益 處 

的 它 們 若 能 證 明 f 1 麼 事 I t 的 ， 蛾 是 i f 明 , a i r 如 

何 巴 某 斯 坦 也 ; T 全 印 鹰 的 民 衆 L 廛 於 這 項 爭 嬙 的 

繼 楨 存 在 ^ 很 大 的 銜 勖 和 I t 亂 而 巳 我 們 從 這 一 方 

面《了 得 到 的 唯 一 結 論 便 是 g 不 願 狻 生 更 恶 劣 的 

, 形 遭 遇 更 惡 岁 , 的 局 面 ， 我 們 需 要 ^ 3 ^ 、 确 力 和 

^效的<î勖去和平解决該爭ftiâ 

一 八 S i r Benegal Rau也曾，安全理事涛 / 4意 

印 度 不 等 待 巴 某 斯 坦 相 等 地 减 4 駐 軍 卽 巳 將 È 駐 

喀 什 米 爾 的 軍 隊 减 少 了 分 之 二 十 至 二 十 玉 這 又 

是由於甩狀閥我們 I f e 沒,直接 I t 報的一件事情 

我沒,理由可J<dL懷疑我的朋友所說的話我承《g它 

是對的《B在另一方面，我們的淸報卻是卽使這樣減 

少之後印度仍舊差不多有四Ml軍隊駐在瞜什米爾。 

這耍比自由咪什米爾域內巴Jfe斯坦的軍力超出幾 

倍 之 多 就 我 們 所 知 J ; 的 ， 在 印 度 所 佔 頜 的 嗨 什 米 

爾境內全部印度兵力約共六 Ï 0 0 0 »u大約講 

起來，這便是一個印度兵對每四十個瞜什米爾八民 

之 比 此 外 f î 有 ^ 邦 自 有 的 軍 隊 ， 內 中 包 括 該 邦 审 

隊 和 阈 民 箄 共 計 二 十 一 營 和 - 個 騎 乓 圑 根 據 我 

們所能得到W情報我們相信這是在印度所佔領的 

瞜什米酹境內駐軍數目的公平估，。 

一 九 本 人 已 經 講 過 該 邦 自 , 軍 隊 和 阈 民 軍 

除外，單是印度軍隊與瞜什米爾男ôr/J孩的比例便 

達一與四十之比這一點的意義是什麼呢？ Sir Owen 

D i x o n 曾 我 們 現 在 所 詠 起 的 那 侗 山 ; ^ 的 居 民 不 

是一稗剛強和獨立W人民他們是非1h儒怯的。他 

們 a 被 制 得 艮 臍 怯 了 闢 於 他 們 膽 怯 的 茗 千 故 事 ， 

如果講出來，*同時引起啤笑和憐憫。他們是一 S 年 

來備受Dogra統治者最暴虐的苟政纔成爲臍怯的。 

卽 使 在 他 們 現 在 的 境 况 中 這 些 入 民 仍 是 非 f 擅 

择 術 的 他 們 的 关 術 出 品 樣 在 巴 某 I Ç f 坦 、 印 度 和 

他 處 都 可 镀 高 價 並 極 受 珍 癇 如 , 機 會 ， 這 稗 人 民 

的文化也非"î?高，雖則這種機會臧有很少數的瞜什 

米爾山A人民可W得到，1É且祇^在他們離開那個 

山:^之後饞能達到那些離開瞎什米爾在巴基斯坦 

和 印 度 安 居 下 來 的 人 不 聲 饔 很 好 1 Ê 且 a » 公 務 牛 

活方面和在文學與文化範園內都能夠爬到登峯造栎 

的地位與他們在巴甚斯坦和印虔的人數栢比，數 

^=要比任何其他人民中的數卞高得多。 

二〇最初管像到巴某斯坦和最先見諸âsirW 

̶̶雖則巴某斯坦的名稱是"後纔,的^位偉 

大詩入和哲寧家Sir Mohamad Iqbal自己便是瞜什 

米 爾 入 他 曾 " 深 刻 的 散 文 和 詩 詞 用 特 別 的 情 感 ， 

描 寫 敏 詠 咪 什 米 爾 和 1 $ 什 米 爾 A 民 甚 至 他 一 個 啄 

什米爾人，llL不得不承認瞎什米爾的回教徒巳苦到 

他在一首詩:II所描寫的那種狀％瞜什米爾人a緊 

摟着奴隸身分了 。 其 結 果 也 像 S i r Mohamad Iqbal 

所 說 的 一 般 ， 唼 什 米 爾 人 a 不 知 道 自 a 的 尊 嚴 ^ 

1ÊW自我爲羞了 

二一他祈禱肴可 J i l有什麼束西去威召瞜什米 

爾的微賤人民，予"一點點尊嚴。底下是-偭現代 

瞜 什 米 爾 人 — — S i r Mohamad Iqbal剛在幾年之前 

逝世——描寫他自己胞的墮落、痛苦和悲慘情形 

在 另 外 一 ^ l ï 裏 面 ， 他 說 瞜 什 米 爾 入 那 個 自 己 

穿着破爛衣服的奴隸，Ifg他的主則穿着他的奴隸 

們所織的美麗綢衣。這差不多是脚於咪什米爾情 

形的寫萬 

二二 那 是 S i r Mohamad Iqbal巴某斯坦現在 

的總督是瞜什米爾人巴某斯坦中央政府的內政部 

長 是 什 米 爾 人 巴 某 斯 坦 的 S i n d 省 省 長 是 瞜 什 

米 爾 人 西 北 : â E 5 省 的 政 務 廳 長 是 瞜 什 米 爾 A 我 

剛纔說過還,3多其他的人都在巴某斯坦和甚至印 



度的文化牛活方面據有很榮卷的地位這偭民族的 

狀 《 已 降 至 我 引 用 Sir Mohamad I q b a l 的 話 和 S i r 

Owen Dixon 很 和 緩 的 唔 言 所 描 寫 W 淸 形 每 四 十 

侗 瞜 什 米 爾 人 就 ^ 一 個 武 装 的 印 度 兵 事 實 講 

一個兵祇要有一柄刺刀便可"驅逐四1^偭瞜什米爾 

人问任何方|；«1走。 

二 三 安 全 理 事 會 可 A i 判 斷 任 何 軍 隊 駐 紮 在 

這種入民̶̶痛苦到那種稃度和那稗限度的人民 

一一中閱對於全民表决的自由和公平將狻生何禅影 

m事實上這不是干涉的問題嚓什米爾;^紙要 

看 見 他 們 爲 是 由 S h e i k Abdulla的life府所派去的仟 

何 人 在 那 裏 1 Ê 且 他 S I 叫 瞜 什 米 爾 加 入 印 度 便 可 

W使一 if個瞜什米爾入中間的九十九入投票贊成加 

入 印 度 雖 然 這 九 卜 九 中 間 的 每 一 個 人 若 能 自 己 

作 * 都 會 投 菓 贊 成 加 入 巴 某 斯 坦 的 在 這 種 I t 形 

之 印 度 蛾 镄 W 武 力 佔 據 瞜 什 米 爾 ， I f e 堅 持 保 持 

它 在 瞎 什 末 爾 的 軍 隊 ， 是 非 fa 昭 著 的 侵 略 行 爲 l è 

爲對於維持It界和平最強的一穉威脅 

二 四 那 不 f B 是 對 於 咪 什 米 爾 人 民 的 侵 略 4 亍 

爲 1è且是對於巴某斯坦的侵略行爲。它對於巴某 

斯 坦 的 * 存 是 一 搏 威 脅 ， 因 爲 印 度 不 { H « 在 戰 略 J 

包園巴某斯坦，16且想藉控制爲西巴某斯坦命派所 

繋 的 全 數 河 流 去 拿 握 È 的 經 濟 。 至 於 我 所 的 戰 略 

包 園 一 節 之 J Ê 非 比 喩 巳 由 S h e i k A b d u l l a 自 己 f W 

證 實 了 各 報 所 舨 他 , 一 九 四 七 年 十 月 二 十 一 日 在 

德里所發表的一偭聲明中>fe—段^由於該邦在戰 

略丄所佔的地位該邦若加入印度铕民地，他覺得 

巴某斯坦將完全被包園 

二 五 因 爲 印 度 堅 决 不 肯 撤 駐 軍 > & 讓 我 們 去 

擊 行 公 平 正 直 的 全 民 表 决 嗦 什 米 爾 今 天 a 成 爲 -

個 危 險 地 點 i f e a 引 起 全 世 界 最 嚴 s 的 憂 慮 ， î f t 巴 

某 斯 坦 和 我 們 中 束 和 遠 束 的 鄰 國 尤 然 因 爲 若 f 文 

電 曾 送 達 秘 書 長 所 W 或 巳 轉 送 理 事 會 ， 安 全 理 , 

會^&畔知道伊朗國&若干钹利亞議員和若干伊拉 

j f e 識 員 都 曾 對 於 這 項 爭 端 W 爭 持 不 下 表 ^ & 盧 並 

主 張 爲 額 及 f f i : 界 上 s — ！ ^ 域 的 和 平 其 極 爲 顥 及 

國 際 和 平 起 見 耍 木 迅 連 公 平 和 î F i i [ 地 W 和 平 方 

法解决這一個爭櫬 

二 六 最 ^ 在 喀 喇 某 舉 ; Î T W M o t a m a r 或 回 教 各 

國聯合會雇舞IT代那侗雜悃區域W非政府代je表示 

類似的威想 

二 七 關 护 這 一 點 蛾 須 引 ^ 巌 近 在 倫 教 舉 行 

W國務總理會中一位參加討論瞜什米阚間題者的 

意見便夠了我是指我們的遠束鄰國之一澳大利31 

* 8 理 M r M e n z i e s |?面所引的話係錄自一九‧£一4p 

一 月 日 的 倫 教 泰 晤 士 報 

我要對我的朋友巴某斯坦總理講，假使 

P1度總理在此地，我也耍對他講爲了去解决 

一個如果饞續存在肴不fB威脅印度大降的和平 

及良好政府，1Ê且厳東威脅全體自由世界的安 

全的間題，簡直沒有什麼我們不願意做 

二 八 安 全 理 事 會 當 前 的 問 題 說 起 來 很 簡 單 

它肩堅持叫印度實行t所擔允的義務。闢*fr喀什米 

爾 問 題 及 閫 於 其 他 間 題 印 度 的 言 行 相 差 得 那 麽 

遠使全Ht界都爲之莫明其妙。大多數入都W爲自 

命 爲 聯 合 國 一 個 吸 好 和 平 的 ^ 員 圃 1 f e 聲 稱 行 勖 

都 根 據 最 義 原 刖 一 事 實 丄 它 站 在 很 高 道 義 

臺座上 l i j全世界傳道̶̶的一個大國（印度1«疑地 

是一個大阈），在涉及它自己的義務時J是不致护會 

這様自相矛盾的。《3在近代腠史上，沒;％什麼擊實 

可W更 爲 確 定 的 了 卽 印 度 久 巳W镩 種 理 由 爲 藉 口 

闳執地担絕實行它所擔允的事 I t 

二九聯合國印度巴某斯坦問題委員會不得不 

承 這 一 點 ， 1 è 把 它 記 錄 下 來 。 輪 到 了 General 

MacNaughton時，他也遇到了同樣的頑強镝形。Sir 

Owen D i x o n 貧 盡 過 最 大 的 努 力 ， 最 後 覺 悟 沒 ^ 法 

子"了"使印度官踐*Ë的義務。英邦協各國務總理不 

ra這镩紀錄而退縮仍竭力法勸印度實踐E的諾 

首 。 但 像 W 前 所 * 作 這 種 努 力 的 人 們 - 様 ， 他 們 也 

失敗了。 

三 0 印 度 知 道 沒 ％ — 個 公 平 的 人 會 認 匕 的 託 

辭 或 解 釋 爲 正 當 的 因 此 它 拒 铯 仲 裁 它 拒 絕 了 委 

員會所提出來的主張仲裁的提，巴某斯 iB總理在 

一 九 : f f 〇 年 一 年 中 曾 " 私 人 汽s i i 和 文 電 往 還 盡 力 ^ 

法使印度 m 理接 5 仆裁辦法——若商談及 i i s a 解吿 

失敗——解决印度及巴某斯坦閱的一切未了爭嫱。 

印度內閣總理不肯同意 

三 一 我 敢 說 一 項 爭 端 中 的 任 何 一 方 不 乂 說 

像印度那様W - 個 大 國 凡 屬 自 知 它 的 立 場 爲 正 當 

者 都 不 會 拒 絕 公 平 的 1 1 裁 印 度 的 拒 艳 仲 裁 可 " 顯 

然 指 示 它 對 护 它 自 己 立 場 的 估 畔 它 知 道 它 錯 / 

所Adl對於凡關护裁在娄員會-九W八年八月十三曰 

和一九四九年一月丘日各决s i象CS/1100 5 /1196〕 

內的國際協定雙方所不能同意各點，均應由一個公 

平 赏 局 去 裁 定 的 所 有 建 它 都 一 律 加 i l 拒 絕 。 

三二 f a 卽 使 一 方 的 立 場 至 ^ 被 對 方 爲 是 不 

公 平 和 不 J F É : 時 最 後 究 應 用 什 麼 方 法 去 解 决 這 棟 

僵 持 局 面 呢 ？ 現 在 有 一 件 ^ 定 業 雙 方 所 認 可 典 

接受——現仍爲雙方所g&可與接受（H關护卞的解 



現的最好保證。我們覺得這項裉則確係天經地 

義 因 此 我 們 相 ^ 不 致 不 爲 理 事 會 和 i t 接 赏 事 

各方所接受如果不肯接受，那就不骨表亍赏 

事入否認以全民表决來解決爭端的整個主張 

然 而 那 偭 主 張 又 是 雙 方 , 條 件 接 受 了 的 。 

‧ E 二 本 人 代 ‧ ̂ 巴 某 斯 坦 欣 然 接 受 S i r Gladwyn 

J e b b 所 提 7 f 的 厚 則 我 盼 镇 我 的 代 表 印 ^ 的 博 举 和 

越 的 朋 友 也 將 照 辦 f B 不 論 他 是 否 接 受 安 全 理 

亊會的貴任是〗艮淸楚的那便是採取迅速和有效行 

動 在 瞜 什 米 爾 犟 行 自 由 和 公 T 的 全 民 表 决 不 舉 

行 全 民 表 决 a 洲 的 和 平 將 有 最 大 的 危 險 — — 而 且 

實 講 對 於 整 個 世 界 和 平 f e < ( 艮 可 能 有 最 大 的 危 

險 時 局 變 化 得 很 快 我 們 不 能 再 消 耗 時 M 了 

• f e 三 巴 f t 斯 坦 ^ 理 曾 於 一 九 • £ 〇 年 二 月 十 四 

日致函印度總理促請他，於印度與巴某斯坦之閱 

的 未 了 爭 端 接 受 仲 裁 該 函 内 有 下 列 一 段 

凡听有爭端中均有一種危險，卽據,對 

方應得之一 擬使對方不能獲得這一 之一 

方 其 肇 措 可 能 會 阻 l b 該 爭 端 之 公 平 解 决 或 

拖延其解决而產生同樣結果仟何一樋辦法1^ 

可釀成一種受到小公待>8與挫折之感，並對於 

用和平方法圖謀铺救一事威覺失望這是一個 

最f?引起銜突的原因 

五四啄什米爾間題是測驗印度與巴3£斯坦二 

國 邦 交 的 關 鍵 和 晴 雨 I 關 於 偭 問 題 ， 挫 折 與 失 

堪W情 緒 業 已 高 漲 到 了 危 險 程 度 安 全 理 事 會 的 赏 

前任務實屬非 f f翁要;dl切。木八茲鄭甫向理事會 

v^m請理事會抱此镩;^切情緒去肴手辦理這項仟 

務 

^ • f a . , 人 代 表 印 度 說 是 一 個 非 宇 教 國 家 ， 一 

侗 民 主 國 家 頗 爲 前 進 J È 且 不 贊 成 武 力 本 人 不 

擬對护印度根據此等主張或，多其他很容易脚想捋 

到 的 主 張 的 偉 大 之 處 有 所 疑r a 。 , 人 指 稱 或 暗 示 

巴 某 斯 坦 應 負 侵 略 之 罪 巴 某 斯 t f 是 開 倒 車 的 巴 

某 斯 坦 是 一 個 字 教 執 政 的 阈 & 我 不 知 道 這 是 什 麽 

意思，倂多少是用爲一稗輕視的a? 

‧ f i六木人不擬在這個很邁的時期中? t論印； t 

與巴斯坦的比較饞劣。那些指摘巴某斯坦的人們 

很明暸巴JI&斯坦目前的臨時憲法是與印鹰新«法生 

效之前的臨時憲法一樣的。他們也明瞭JF在起^中 

的 巴 斯 坦 憲 法 桊 ， 就 我 們 所 得 到 的 各 委 員 會 報 

吿iM論，《於少數民族及團體保it同樣或類似的權 

利、特權、和保障它所保障的自由權與印度憲法 

同。木A不擬fcl此爲根據而加W比较。鑲我捫姑且 

爲辯綸計，暫時假定巴某斯坦犯了世界I：的一切罪 

狀——事實方面本人將否認仟何此等說法——m 

譲我們暫時假定巴》斯：》 a 犯 了 一 切 罪 狀 試 閬 是 

不是因爲巴某斯坦,罪，所W咪什米爾的人 f t便小 

應享自决權了？這二搏理由之間有什麼鬮係呢？他 

們的痛苦是不是應"公平方法加W終111呢？ 

五 七 P a n d i t N e h r u 最 近 說 遇 瞜 什 米 爾 若 歸 

附 了 巴 坦 它 就 毀 滅 了 不管若干方面的希镊 

若 何 純 然 靠 t 帝 的 恩 惠 ， 巴 某 斯 : 》 本 身 目 前 f î 遠 

未達毀滅之境蛾有丄帝的恩惠方能使一個人或一 

悃 民 族 或 一 個 國 家 生 存 或 進 達 繁 < B 卽 使 顯 赫 的 

印度總理的薆虜是^相赏確實根據的，也許與其奢 

華地生活肴做印度的奴隸咪竹米爾情願與自由入 

民家鄉的巴基斯:M同趨毁滅人的因素柱往會超過 

這些考慮的在過去的三年牛中間，這種因素不斷 

地被否認着。我們能譲這穉否認繼續至什麼時候J 

而不至於發生嚴甫到,可挽回的危險結果呢？ 

五 八 這 便 是 本 八 現 在 所 要 講 的 話 J 本 人 將 等 

待 安 全 理 事 會 官 佈 它 將 W f t 麽 束 西 耠 巴 基 斯 和 咪 

什 米 爾 八 民 去 選 擇 他 們 究 應 做 些 什 麼 事 使 這 個 

問題可W和平解决無饽於他們的榮眷、尊嚴、和公 

平及|£義;I？則呢？ 

五九本人很感激主席和安全理事會昨天和今 

天 對 木 人 宽 容 之 良 本 人 因 深 感 瞜 什 米 爾 的 痛 苦 

並，着慮這項爭端若不能^速地正具地、公道地、 

和平地解决的話J可能會籠覃世界此一部分的慘怖 

情 勢 , 所 W 發 言 很 用 力 關 护 這 個 問 題 W 若 干 方 面 

發言時要有相赏抑制是<艮困難的。木人曾《自行抑 

制 伸 有 時 或 者 未 能 辦 到 本 人 或 曾 發 言 不 愼 ， 刺 

激 了 理 事 會 « 理 事 尤 其 是 我 的 越 和 博 學 的 朋 

友 S i r Benegal R a u 的 敏 感 Sir Senegal很明白,本 

人對护他是一向並且依然非常尊敬的。若有這稗, 

情本人耍請他和理事會各位理事再多予寛容，不 

要介意於這榑事情 

六 〇 主 席 現 在 本 席 名 單 丄 巳 無 其 他 發 言 人 

現 若 無 任 何 A 想 發 言 ， 本 人 耍 報 吿 安 全 理 事 會 ， 

木席獲悉印度代我擬早日答覆巴某斯坦代表的話 

t B 他 須 有 點 時 間 準 備 一 下 。 在 這 棟 情 形 之 1 ^ 本 

席建議現^"休會至三月九日星期五午後三時再開 

會 

六 一 旣 無 反 對 决 定 如 議 。 

、午後四時四十分散會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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